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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海大校发〔2018〕510号 

 

 

大连海事大学关于印发《大连海事大学 
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大连海事大学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暂行办法》已经 2018 年

第 27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大连海事大学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暂行办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海事大学 

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15日 

大连海事大学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审计处）    2018年 10月 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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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大连海事大学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暂行办法 

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学校内部审计整改工作责任，提升审计

整改工作质量和效果，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学校监督体系中的重

要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

作的规定》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意

见》《教育部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内部审计，是指由学校组织实施的各项

审计,包括基本建设项目审计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、科研经费

审计、校办企业审计、专项资金审计及其他审计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内部审计整改工作，是指接受内部审计

的单位（部门）或科研项目负责人，在规定期限内，对审计发现

的问题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和处理的行为。 

第四条 落实内部审计整改责任制。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责

任主体是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或科研项目负责人，被审计单位（部

门）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或科研项目负责人为内部审计整改工作

第一责任人，负责领导和组织内部审计整改工作。离任被审计领

导、审计涉及其他相关人员应积极配合内部审计整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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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应通过会议研究决策的方式，

确定审计整改的工作机制、工作方案，落实审计整改工作。被审

计科研项目负责人应积极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，对审计报告指出

的问题及时整改。针对发现的问题，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或科研

项目负责人应深入分析原因，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源

头管理。 

第六条 建立内部审计整改动态报告制度。被审计单位（部

门）或科研项目负责人自收到审计报告 60日内，完成内部审计整

改结果报告，经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或科研项目负责人签字、

加盖单位（部门）印章后报送审计部门。对未完成整改的事项，

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或科研项目负责人应说明原因，提出后续整

改方案、明确整改期限，并在整改期限内，向审计部门提交后续

整改结果报告。 

第七条 内部审计整改结果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（一）审计整改的总体情况； 

（二）针对审计建议已采取的整改措施； 

（三）对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处理情况； 

（四）强化内部管理和完善相关制度情况； 

（五）正在整改或尚未整改事项的原因分析及计划完成时

间； 

（六）落实整改的必要证明材料，主要包括：财务调整证明，

补办的审批手续或文件，制订、修改或废除有关规章制度或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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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的文件等； 

（七）其他有关内容。 

第八条 审计部门开展审计整改跟踪检查，实行“问题清单”

“整改清单”“销号清单”对接机制。审计部门在出具审计报告时，

提出审计发现问题清单（附件 1）；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或科研项

目负责人在报送审计整改结果报告时，一并报送审计整改结果清

单（附件 2）；审计部门开展审计整改情况跟踪检查时将两个清单

对接，实行对账销号，提出审计整改结果跟踪与对账销号清单（附

件 3）。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已经整改到位的，予以销号；对整改不

到位的，继续督促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或科研项目负责人采取措

施进行整改直至销号。 

审计部门要结合审计整改跟踪检查情况，对被审计单位（部

门）或科研项目负责人未落实整改的事项，深入分析原因，提出

处理措施。 

第九条 审计部门应做好协调、督促和检查工作，纪检监察、

组织人事、财务、资产、科研、投资管理等相关部门协助实施。

各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，做到信息共享、分工协作、各司其职、

分类督办，形成内部审计整改合力，确保审计整改工作顺利推进。 

第十条 建立内部审计整改督查机制。学校根据内部审计整

改情况，适时开展内部审计整改督查，审计部门牵头实施。对审

计整改不力的单位（部门）或个人，应列为重点督查对象。 

第十一条 建立审计整改追责问责机制。审计部门对整改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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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认真、不及时、不到位的单位（部门）或个人，视情节轻重上报

学校，按照相关规定对主要领导、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。 

第十二条 审计部门将整改过程发现的重要、重大及疑难问

题，向相关校领导汇报，及时研究解决措施，提出意见建议，切

实有效的推进内部审计整改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审计部门应与纪检监察、组织人事等部门建立审

计整改结果共用机制。内部审计整改情况应作为干部考核、任免、

管理、监督、奖惩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第十四条 审计部门应以积极稳妥、规范有序为原则，逐步

建立内部审计整改结果通报机制，将内部审计整改结果在一定范

围内通报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审计部门负责解释，若与国家相关规定

有冲突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10月 15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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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内部审计发现问题清单 

 

审计项目： 

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： 

问题清单

序号 

与报告 

对应关系 

涉及 

单位名称 

问题 

摘要 

涉及 

金额 

法规 

依据 
处理意见或整改建议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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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审计整改结果清单  

审计项目： 

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： 

问题清单 

（请按照附表 1填列） 
整改结果清单 

问题

清单

序号 

与报告对

应关系 

单位

名称 

问题

摘要 

已整改 正在整改 尚未整改 

整改措施 已采取措施

和进度 

下一步

措  施 

完成

时限 

主要 

原因 

整改 

措施 

完成 

时限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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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审计整改结果检查与对账销号清单  

审计项目： 

被审计单位（部门）： 

问题

清单 

整改检查结果及对账销号清单 

整改检查结

果 

整改类型 

是否 

销号 

销号

时间 

已整改 正在整改 尚未整改 

序

号 

摘

要 

检查 

时间 

检查

方式 

纠正

问题 

完善

制度 

完成

时间 

主要

原因 

完成

时限 

主要 

原因 

责任部

门或责

任人 

完成 

时限 

  
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


